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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城市污水主干管运维保护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渝建发〔2023〕7 号 

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住房城乡建委，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、

重庆经开区、双桥经开区建设局，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，有关

单位： 

现将《重庆市城市污水主干管运维保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本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重庆市城市污水主干管运维保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

           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12 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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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重庆市城市污水主干管运维保护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   第一条  为加强重庆市城市污水主干管及其相关配套设

施的运维保护，保障城市污水系统安全稳定运行，根据《城镇

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《重庆市城市管线条例》《重庆市城市

排水设施管理办法》等法规、规章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城市污水主干管及其配套设施（以下

简称“城市污水主干管”）是指：与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相连

接的一级污水干管及其配套检查井、沉砂井、溢流排口、应急

排放口、接入井、通气设施、管道支墩等设施。 

第三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保护应坚持统筹协调、保障安全

的原则，确保城市污水主干管安全稳定运行。 

第四条  市排水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市污水主干管运维

保护工作的指导、监督管理，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负

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污水主干管运维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。 

发展改革、生态环境、城市管理、水利、应急管理等相关

部门，在各自职能职责范围内做好污水主干管保护监督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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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 

第五条  各级排水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，加强对城市

污水主干管运营维护和保护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并将检查情况及

结果向社会公开，发现履责不到位的责任单位、责任人，予以

通报，同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信用惩戒。实施监督检查时，有

权采取下列措施： 

（一）进入现场进行检查、监测； 

（二）查阅、复制有关文件资料； 

（三）要求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就有关问题做出说明。 

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予以配合，不得妨碍和阻挠依

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。 

第六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为城市污水主干管运

维保护的第一责任人，负责权属范围内的城市污水主干管运维

保护，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行业标准规范，以及排水主管

部门的要求，建立城市污水主干管运维保护管理制度并严格执

行，定期对城市污水主干管开展巡查和维护，保障城市污水主

干管设施完好和安全运行。 

第七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可以自行对城市污水

主干管进行运维保护管理，也可以依法委托专业单位负责城市

污水主干管运维保护管理工作，委托运维应签订运维保护管理

协议，明确管理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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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运营维护管理 

    第八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编制年度城市污水

主干管运维方案，并报送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进行核

查；运维方案应明确城市污水主干管运维范围、主要内容、现

场巡查计划、设施维护计划、人员安排及资金来源、规模和管

理办法等。 

第九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严格按照运维方案

开展日常运维工作，并应于年底将运维方案执行情况报送区县

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进行核查。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

部门应对运维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，并将检查结果纳

入相关考核指标体系。 

第十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对城市污水主干管

及附属设施建档立册，并在运维工作中及时更新附属设施状态。 

第十一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对城市污水主干

管及其附属设施和周边环境进行巡查，并形成巡查记录。 

城市污水主干管巡查分为日常巡查、重点部位巡查（明渠

接入口、溢流通道、应急排放闸门、建设施工活动地段、高危

边坡地段、临江泊船地段等）、季节性检查、节假日检查、突

发性专项检查等。日常巡查原则不少于每周 2 次，重点部位巡

查不少于每天 1 次；季节性、重要节日巡查可根据实际需要增

加巡查频率；其他巡查频率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结合实际

情况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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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在巡查中发现城市

污水主干管及其配套附属设施存在破损、堵塞等异常情况，应

立即检查并采取措施修复、疏通，在紧急情况下可采取应急处

理措施，并同步向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报告，区县（自

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应对修复处置结果进行核查。若存在第三

方责任单位，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积极联系责任单位立

即修复处置。拒不修复处置的，由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

门督促整改，并依法调查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在每年汛期前后

分别对城市污水主干管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疏浚，同时针对城

市污水主干管及其配套附属设施应每年进行一次功能性检测评

估，至少每 5 年进行一次结构性检测评估，如发现问题应限期

处理，并将问题和处理结果报送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

进行核查。 

第十四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定期检查城市污

水主干管接入情况，掌握接入口位置、服务范围、管径、接入

形式、截流堰高、截流倍数、来水类型等基本情况，建立并及

时更新管理档案，并报送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。针对

截流接入口，上游合流区域短期难以完成雨污分流改造的，合

流管网末端截流倍数应严格按原设计执行，严禁擅自提高截流

倍数；上游雨污分流改造完成后，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

配合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取消末端截流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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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积极构建污水主

干管监测系统，实现对污水主干管、配套接入口、溢流口、应

急排口的水质、流量监测以及针对溢流口、应急排口的实时视

频监控。 

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编制城市污水主干管监测方案，

明确监测点位、监测形式、监测频次、监测参数等，做到应测

尽测，监测方案应征得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同意后实

施。 

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于每轮水质监测后汇总、分析

水质监测数据，形成水质、流量监测分析报告并报送区县（自

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，分析报告应对城市污水主干管运行效能、

现状问题进行定性定量分析。 

第十六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对污水主干管水质、

流量监测数据异常点位进行排查，分析问题成因，及时报送区

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，并积极配合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

主管部门开展城市污水管网整改工作。 

第十七条  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针对城市污水主

干管水质、流量监测数据异常点位、合流排水区域应组织开展

雨污分流改造、提质增效等整改工作，提升城市污水主干管运

行效能，同时定期向市排水主管部门报告整改工作开展计划、

推进情况、成效等情况。 

第十八条  排水户排放污水应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接入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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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污水主干管，严禁直接接入污水主干管。城市污水主干管权

属单位在巡查工作中应加强对排水户接入城市污水主干管的排

查，形成问题点位清单，报送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并

积极联系相关责任单位限期退出。拒不退出的，由区县（自治

县）排水主管部门督促整改，并依法调查处理。 

第十九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对城市防洪水位

以下沿江沿河城市污水主干管溢流口、应急排口、检查井、提

升泵站等附属设施进行排查，并做好防洪防倒灌措施。 

第二十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对城市污水主干管

运维工作不到位引起非城市生活污水大量接入的，如管道破损、

外水入侵、江（河）水倒灌等，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

应对接入外水量进行核定，并在相关费用结算中予以扣除。 

 

第三章 安全保护管理 

第二十一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

生产管理制度，有效防范作业安全隐患，确保运维作业过程安

全、规范。 

从事管网维护、应急排水、井下及有限空间作业时应安排

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，设置醒目警示标志，采取有效措

施避免人员坠落、车辆陷落，并及时复原窨井盖，确保操作规

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。相关特种作业人员，应按照有关

规定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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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通过数字化手

段对城市污水主干管架空敷设、河道水位以下敷设等风险隐患

管段进行实时安全监测，及时发现、管控风险隐患，防患安全

事故发生，提高城市生命线安全保障能力。 

第二十三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就下列危及城

市污水主干管及其配套设施安全的行为进行排查，并将相关情

况及时报告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，区县（自治县）排

水主管部门应依法调查处理。 

（一）损毁、盗窃城市污水主干管及其配套设施。  

（二）擅自拆卸、移动、穿凿、堵塞和接入城市污水主干

管及其配套设施。 

（三）擅自向城市污水主干管加压排放污水。 

（四）向城市污水主干管排放、倾倒剧毒、易燃易爆、动

植物油、工业废油、腐蚀性废液和废渣。 

（五）向城市污水主干管倾倒垃圾、渣土、施工泥浆等废

弃物。 

（六）建设占压城市污水主干管及其配套设施的建筑物、

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。 

（八）在城市污水主干管上拴系船缆停靠船只。 

（九）其他危及城市污水主干管及其配套设施安全的活动。 

第二十四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在城市污水主

干管易受撞击的临江架空箱涵段等重点部位加装防护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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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保护范围为管道结构外缘

水平向外延伸五米，其中主城排水系统 A、B、C、D 污水主干

管保护范围为管道结构外缘水平向外延伸二十米。 

第二十六条  在城市污水主干管的保护范围内，原则上不

能从事爆破、钻探、打桩、顶进、挖掘、取土、沉井施工、井

点法降低地下水等可能影响设施安全的活动。确需开展的，项

目建设单位在动工前应在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配合下，查

明管线信息，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制定设施保护方案，设施保护

方案经专家论证通过后，报送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审

核，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。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应将

审核结果书面告知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。 

项目建设单位应组织施工单位、结构安全监测单位按照设

施保护方案采取施工保护措施和结构安全监测措施；城市污水

主干管权属单位应指派专业人员进行安全巡查。 

结构安全监测单位在监测过程中发现位移、开裂等监测指

标达到监测控制限值时，应立即通知建设单位，建设单位应立

即停止施工，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，并告知城市污水主干管

权属单位，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及时将现场情况和处置

情况报告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。 

施工作业过程造成城市污水主干管及配套设施损坏时，项

目建设单位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，同时报告区县（自治县）排

水主管部门及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，并在区县（自治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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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水主管部门和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监督下限期完成修复，

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及时将处置情况报告市排水主管

部门。 

市级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及其委托单位、城市

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可以进入施工现场检查设施保护方案落实

情况。 

第二十七条  在城市污水主干管的保护范围外，城市污水

主干管权属单位发现存在可能影响设施安全的活动时，应立即

报告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。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

部门应责成相关项目建设单位对相关活动的风险性进行评估，

若评估结果认为该活动可能影响城市污水主干管设施安全，针

对该活动管理参照城市污水主干管保护范围内相关活动管理规

定执行。 

第二十八条  因城市建设需要迁移、改建城市污水主干管

及其附属设施的，项目建设单位应在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

配合下制定拆除、改动方案，其拆除、改动方案应征得区县（自

治县）、市级排水主管部门同意，并按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

管部门相关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动工。其迁移、改建和采

取临时措施费用，由项目建设单位承担，但因新建、扩容、提

高标准和功能等所新增加的费用，由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

承担。市级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及其委托单位、城

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可以进入施工现场对迁移、改建过程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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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监督，检查拆除、改动方案落实情况。 

城市污水主干管及其附属设施迁移、改建应按照原标准、

原规模、满足同等功能需要实施。 

第二十九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编制本单位城

市污水主干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应急预案应明确事故分级、

组织体系及职责、应急响应分级及措施、事故后处理、应急保

障等内容，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备案。 

第三十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必须配套相应的应

急能力，组建专业的抢险抢修队伍，配备必要的抢险抢修装备、

器材，并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和培训，检验、改善和强化应

急准备、响应能力。 

第三十一条  城市污水主干管安全事故或者突发事件发

生后，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采取防

护措施、组织抢修，并向事故发生地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

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。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

管部门应对应急处置过程进行监督，并同步报告市排水主管部

门。 

第三十二条  排水户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，排放

的污水可能危及城市污水主干管安全运行的，应立即采取措施

消除危害，并及时向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

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。区县（自治县）排水主管部门应立即组

织城市污水主干管权属单位采取防护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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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则 

第三十三条  其他城市污水干管的运营维护管理和安全

保护管理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三十四条  本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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